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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贸易政策:从“开放性互惠”
到“限制性对等”
———以国际公共采购工具为核心的考察∗

叶　 斌　 张　 琨

　 　 内容提要:欧盟贸易政策正在从“开放性互惠”转向“限制性对等”ꎬ即在世界贸易组织

谈判功能“失灵”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背景下ꎬ欧盟越来越依靠单边限制性立法或措施ꎬ撤

回原先对第三国事实上或法律上的单方面开放ꎮ 欧盟不仅通过司法解释来限制将«公共采

购指令»适用于未与欧盟缔结采购协定的第三国投标者ꎬ而且在立法上打造«国际公共采

购条例»这一新工具ꎬ授权欧盟委员会对第三国公共采购市场的开放情况进行调查ꎬ并以该

国缺乏“对等开放”为由限制其投标进入欧盟公共采购市场ꎮ 国际公共采购工具所具有的

谈判杠杆作用ꎬ旨在促使中国等国与欧盟在诸边或双边谈判中达成开放承诺ꎮ

关键词:国际公共采购工具　 贸易政策　 开放性互惠　 限制性对等　 欧盟法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ꎬ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医疗器械采购市场启动“国际公共采购工

具”(ＩＰＩ)调查ꎬ①这是«欧盟关于第三国经济经营者、货物和服务进入联盟公共采购和

特许经营市场以及支持就联盟经济经营者、货物和服务进入第三国公共采购和特许经

营市场进行谈判的程序的第 ２０２２ / １０３１ 号条例»(即“国际公共采购工具”或“国际采

购工具”)②自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生效以来的首项调查ꎮ 国际公共采购工具授权欧盟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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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欧盟涉华经贸规则的转型与应对研究” (项目批准号:２３＆ＺＤ１６５)的
阶段性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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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第三国公共采购市场ꎬ并可限制第三国经营者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投标ꎬ从而实现

所谓“互惠”或“对等”(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目标ꎮ①

然而ꎬ欧盟在国际公共采购工具语境中对“互惠”或“对等”的讨论ꎬ与世界贸易组

织(ＷＴＯ)多边框架下的“互惠”贸易理念有所区别ꎮ 国家间经贸关系中的“互惠”或

“对等”在一般意义上可区分为“开放性互惠”(ｏｐｅｎ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和“限制性对等”( ｒｅ￣

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ꎮ 在全球化浪潮蓬勃发展时期ꎬ欧盟坚持多边主义优先的贸易政

策ꎬ开放性互惠成为其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核心理念之一ꎻ而随着欧盟转向重点推进双

边与区域合作ꎬ其贸易政策也向限制性对等转变ꎮ 在此背景下ꎬ欧盟提出«外资安全

审查条例»«外国补贴条例»等多个具有限制性效果的经贸立法ꎬ逐步撤回其自«马斯

特里赫特条约»以来的单方面市场开放承诺ꎮ②

从立法倡议的提出时间上看ꎬ国际公共采购工具是欧盟基于“限制性对等”的首

个单边经贸立法ꎮ 然而ꎬ该条例立法过程漫长ꎬ成员国之间曾因立场分歧严重导致

“国际公共采购工具提案”两度被搁置ꎻ直至 ２０１９ 年ꎬ各方才迅速就该立法达成一致

意见ꎮ③ 条例案文的规则演变、成员国之间的立场逆转为观察欧盟贸易政策从“开放

性互惠”转向“限制性对等”提供了独特的视角ꎮ 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立法还引起欧盟

在公共采购领域内的频繁规制ꎬ限制性对等逐渐成为欧盟在公共采购领域限缩市场开

放的正当化事由ꎮ

欧盟国际公共采购工具所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受到学者不同角度的关注ꎮ 乔安

妮斯科特(Ｊｏａｎｎｅ Ｓｃｏｔｔ)聚焦欧盟法的域外效力ꎬ认为国际公共采购工具通过“领土

延伸”发挥域外影响ꎬ从而改善欧盟企业在第三国的市场准入ꎮ④ 弗兰克霍夫迈斯

特(Ｆｒａｎｋ Ｈｏｆｆｍｅｉｓｔｅｒ)指出ꎬ国际公共采购工具反映了欧盟关于第三国投标的公共采

购制度在市场的开放性与互惠性之间的平衡ꎬ但有走向保护主义之嫌ꎮ⑤卡玛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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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ｃｉｔａｌ ２０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２２ / １０３１. 为与当前学界和实务界的习惯表述保持一致ꎬ对于“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
ｔｙ”一词ꎬ本文在其侧重积极含义时译为“互惠”ꎬ在其侧重消极含义译为“对等”ꎮ

参见叶斌:«欧盟外资安全审查立法草案及其法律基础的适当性»ꎬ载«欧洲研究»ꎬ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ꎬ第 ２５－４２
页ꎻ叶斌:«欧盟‹外国补贴白皮书›的投资保护问题刍议»ꎬ载«国际法研究»ꎬ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ꎬ第 ７０－８５ 页ꎮ

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立法始于 ２０１２ 年ꎬ与欧盟多数立法不超过两年通过相比ꎬ其立法程序罕见地耗时逾
十年ꎮ 根据欧洲议会统计ꎬ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４ 年立法期间ꎬ经欧盟普通立法程序(ＯＬＰ)一读通过的立法平均用时 １７
个月ꎻ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９ 年为“略少于 １８ 个月”ꎻ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２４ 年为 ２０ 个月ꎮ

Ｊｏａｎｎｅ Ｓｃｏｔｔꎬ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ＥＵ Ｌａｗꎬ”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ꎬ Ｖｏｌ.６２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８７－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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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ｗｅｅｎ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ꎬ” ｉｎ Ｈａｒｒｉ Ｋａｌｉｍｏ ａｎｄ Ｍａｘ Ｓ. Ｊａｎｓｓｏｎꎬ ｅｄｓ.ꎬ Ｅ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 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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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Ｋａｍａｌａ Ｄａｗａｒ)强调ꎬ国际公共采购工具标志着欧盟转向强制性互惠( ｆｏｒｃｅ ｒｅｃｉ￣

ｐｒｏｃｉｔｙ)ꎬ并可能违反其在 ＷＴＯ 下的义务ꎮ① 内森梅尔斯霍克(Ｎａｔｈａｎ Ｍｅｅｒｓｈｏｅｋ)

则从安全维度出发ꎬ认为国际公共采购工具借由对外贸易工具追求欧盟的安全目标ꎬ

塑造了欧盟委员会在共同商业政策方面的角色转变ꎮ② 在政府采购的国际规制方面ꎬ

阿里斯乔治普洛斯(Ａｒｉｓ Ｇｅｏｒｇｏｐｏｕｌｏｓ)、伯纳德霍克曼(Ｂｅｒｎａｒｄ Ｈｏｅｋｍａｎ)等学者

系统讨论了包括 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货物、工程和服务

采购示范法»等国际规则对于促进政府采购市场自由化的作用ꎬ并评估了各国在实践

中的具体表现ꎮ③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ꎬ本文通过对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立法与实施的考察ꎬ分析欧

盟贸易政策从“开放性互惠”转向“限制性对等”的曲折而富有启发性的过程ꎬ聚焦各

方就具体规制变化的讨论ꎬ展现欧盟涉华经贸规则转型的趋势与相关特征ꎮ 文章第一

部分论述欧盟贸易政策从“开放性互惠”到“限制性对等”的变化ꎻ第二部分以国际公

共采购工具立法辩论为例ꎬ反映欧盟贸易政策转向过程中的不同声音与立场ꎻ第三部

分展开对国际公共采购工具规制内容与特征的分析ꎻ第四部分讨论在欧盟将限制性对

等作为正当化事由的背景下对国际公共采购领域的多重规制ꎻ最后部分讨论欧盟贸易

政策目标的转变以及国际公共采购工具这一限制性对等工具对中国的影响ꎬ并提出应

对建议ꎮ

一　 欧盟贸易政策的“限制性对等”及其实现方式

互惠原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多边框架下追求贸易

自由化的核心理念之一ꎮ 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ꎬ欧盟受益于开放性互惠带来的经济

增长ꎬ成为多边贸易体制和市场自由化的拥护者ꎮ 然而ꎬ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

济体的崛起以及国际经济格局中各国比较优势的变化ꎬ欧盟的贸易政策逐渐从开放性

互惠转向限制性对等ꎬ并催生欧盟制定“限制性对等”法律工具的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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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２８ꎬ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ꎬ ２０２３ꎬ ｐｐ.７５－９４.

Ａｒｉｓ Ｇｅｏｒｇｏｐｏｕｌｏｓꎬ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Ｈｏｅｋｍａ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ｓ Ｃ. Ｍａｖｒｏｉｄｉｓꎬ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７.



　 　 (一)欧盟贸易政策重心转向与限制性对等诉求

自 ２００６ 年起ꎬ欧盟贸易政策经历了从严格的多边主义向有选择的双边主义的转

变ꎮ① 与 ＷＴＯ 多边框架下的开放性互惠不同ꎬ欧盟在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

判中更多追求严格的限制性对等目标ꎬ进而产生通过法律工具对已有的单方面市场开

放承诺施加限制的诉求ꎮ

１. 关于“互惠”或“对等”的讨论

“互惠”或“对等”这一术语ꎬ在国家间的经贸关系上往往指利益或特权的相互和

对等让与ꎬ②当事方通过授予对方相同或相当的权利、利益ꎬ或承担义务来维持待遇平

衡ꎮ③ “互惠”或“对等”如同古罗马门神雅努斯(Ｉāｎｕｓ)的双面ꎬ而人们往往从正面使

用这一术语ꎬ例如ꎬ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项下ꎬ互惠被视为各国进行关税等利益减

让谈判的指导原则ꎮ④ 但从另一面来看ꎬ互惠或对等也具有消极的内涵ꎬ意指反驳、报

复以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行为ꎮ⑤

在国家间贸易关系中ꎬ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将“互惠”定义为价值

大致相等的交换ꎬ并区分为“具体互惠”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和“扩散性互惠”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ꎮ 前者指贸易伙伴依据严格的顺序进行的等值交换ꎻ后者则基于对其他行

为体的善意的强大信心和有力国际制度的保证ꎬ在交换中不要求施惠行为的严格顺序

和等值ꎮ 具体互惠的成功可能导向扩散性互惠ꎻ而扩散性互惠尝试的失败也可能使行

为体退回到严格等价交换的具体互惠ꎮ⑥ 也有学者将“互惠”分为“消极互惠” (ｐａｓ￣

ｓｉｖｅ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与“积极互惠”(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ꎮ 其中ꎬ前者指一国停止减少贸易

限制ꎬ直至其贸易伙伴做出对向行动ꎻ后者则指一国以威胁撤回先前的减让、施加新的贸

９４　 欧盟贸易政策:从“开放性互惠”到“限制性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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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ｏｍｉｅｓ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１ꎬ ｐ.１ꎮ

参见赵维田:«世贸组织(ＷＴＯ)的法律制度»ꎬ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ꎬ第 ５７－５８、１０８－１１１ 页ꎻ余敏
友:«论关贸总协定的历史地位与作用»ꎬ载«武大国际法评论»ꎬ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ꎬ第 １－３１ 页ꎻ左海聪:«国际经济法
基本问题论纲»ꎬ载«法学评论»ꎬ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ꎬ第 ４８－５６ 页ꎻ韩立余:«论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及义务的性质———国
家利益是履行世界贸易组织义务的根本指导原则»ꎬ载«国际经济法学刊»ꎬ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ꎬ第 ２６－５２ 页ꎻ廖凡:«构
建更加公平的国际贸易体制———对 ＷＴＯ 互惠原则的再思考»ꎬ载«国际贸易»ꎬ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ꎬ第 ６２－６５ 页ꎮ

Ａｒｉａｎｎａ Ｗｈｅｌａｎꎬ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２３ꎬ ｐ.１.
在这种交换中ꎬ每一方的行为都取决于另一方先前行为ꎻ交换不一定导向互利(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ꎻ交

换的发生可能基于自身利益ꎬ也可能基于共同的权利和义务ꎻ交换价值并不必要相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ꎮ Ｓｅ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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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限制的方式“撬动”贸易伙伴做出行动ꎬ或通过威胁报复保证贸易协定的执行ꎮ①

综合来看ꎬ可在一般意义上将“互惠”或“对等”分为开放性互惠和限制性对等ꎬ前

者不要求利益交换中的及时和直接对等ꎬ行为体在短期内可施惠在先且不求回报ꎬ而

期待双方在更长期的多次互动中获得更广泛的利益ꎬ«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无条件

的最惠国待遇条款②所体现的互惠理念就是开放性互惠的典例ꎻ后者则要求相对方对

单个行为做出具体的、及时的反馈ꎬ尤其表现为通过限制性的措施ꎬ胁迫第三国开放市

场ꎮ 从其效果来看ꎬ“开放性互惠”可以成为实现更加开放的全球市场的工具ꎬ而“限

制性对等”更易导向保护主义和地区主义ꎮ③

２. 欧盟多边主义优先背景下的开放性互惠

二战后ꎬ以欧盟、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将开放性互惠作

为其推动多边合作、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核心理念ꎮ ＷＴＯ 多哈回合部长声明明确提出ꎬ

谈判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求和利益ꎬ包括根据 １９９４ 年«关

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２８ 条有关关税谈判的 ｂｉｓ 等条款ꎬ不要求在减让承诺方面的全面

对等(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ｆｕｌｌ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ꎮ④

自 ＷＴＯ 成立后ꎬ欧盟始终将多边贸易体系作为其贸易政策的核心ꎮ 在多哈回合

开始前ꎬ欧盟委员会时任贸易委员帕斯卡尔拉米(Ｐａｓｃａｌ Ｌａｍｙ)更提出“多边主义优

先”的策略(后被称为“拉米主义”)ꎬ称在多哈回合谈判期间ꎬ欧盟不参与任何新的区

域贸易协定谈判ꎮ⑤ 在贸易政策方面ꎬ欧盟坚持开放性互惠原则ꎬ奉行单方面的市场

开放承诺ꎮ 这一时期ꎬ尽管欧盟对其他贸易工具持开放态度ꎬ但始终坚持以多边主义

为优先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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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对“互惠”或“对等”的重构

多哈回合后ꎬ欧盟转而重点推进双边与区域合作ꎬ其贸易政策也从追求开放性互

惠转向强调限制性对等ꎮ

在 ＷＴＯ 多哈回合的谈判中ꎬ政府采购透明度、投资、竞争议题相继被排除在讨论

议程之外ꎮ 由于主要经济体之间未对“互惠”建立共识ꎬ①多哈回合的谈判陷入僵局ꎬ

ＷＴＯ 作为多边贸易谈判平台的功能受到严重削弱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欧盟的贸易政策

重点转向区域和双边合作ꎮ ２００６ 年ꎬ欧盟委员会“全球化欧洲:在世界中竞争”通讯文

件背离了拉米主义多边优先的原则ꎬ提出在坚持多边主义承诺的同时将欧盟贸易政策

的重点推向双边合作ꎬ加快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ꎮ② 时任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彼得

曼德尔森(Ｐｅｔｅｒ Ｍａｎｄｅｌｓｏｎ)称ꎬ关键的政策选择不是在双边协定和多边体系之间ꎬ而

是在推动全球自由化的雄心勃勃的双边协定ꎬ以及回避敏感问题或“开放部分市场同

时施加新的限制”式的双边协定之间ꎮ③ 与多边优先背景下的单方面市场开放不同ꎬ

欧盟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ꎬ除了与非洲地区的经济伙伴协定外ꎬ均采取基于欧盟产

业部门收益计算的限制性对等原则ꎮ④

在限制性对等贸易政策的指导下ꎬ欧盟逐步限缩其曾给予贸易伙伴的单方面减

让ꎮ 除了强化贸易防御工具实施⑤、提出普惠制改革⑥等ꎬ欧盟委员会尤其关注公共采

购市场的对等开放ꎮ 欧盟委员会认为ꎬ欧盟公共采购市场的单方面开放导致其在与贸

易伙伴的国际谈判中缺乏杠杆ꎬ无法纠正市场开放间的不平衡ꎬ也无法获得有利于欧

盟企业的实质性市场准入承诺ꎮ⑦ 为此ꎬ欧盟提出限制性的单边立法ꎬ一方面提高欧

盟公共采购市场准入的门槛ꎬ缩小其在公共采购领域的施惠范围ꎻ另一方面以单边限

制为杠杆ꎬ撬动同第三国之间的公共采购谈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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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ｏｂ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Ｅｕｒｏｐ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Ａ Ｇｒｅｅｎ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ｒ Ｐｕｂ￣

ｌｉｃ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ꎬ” ＣＯＭ(２００６) ７６３ ｆｉｎａｌ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６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Ｎｏ ９７８ / ２０１２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２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ａ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ｅｄ Ｔａｒｉｆｆ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ａｌｉｎｇ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 Ｎｏ ７３２ / ２００８ꎬ ＯＪ Ｌ ３０３ / １ꎬ ３１ Ｏｃｔｏ￣
ｂｅｒ ２０１２.

“Ｇｒｅｅｎ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ｒｏ￣
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ꎬ” ＣＯＭ(２０１１) １５ ｆｉｎａｌ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２７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二)限制性对等的单边工具:国际公共采购工具

在贸易政策转向的过程中ꎬ公共采购成为欧盟打造限制性对等单边工具的第一个

领域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ꎬ欧盟委员会首次公布“国际公共采购条例提案”(以下简称

“２０１２ 年提案”)ꎬ①意在弥补«公共采购指令»的不足ꎬ对公共采购施加限制ꎬ撤回其公

共采购领域的单方面市场开放ꎻ同时以此为杠杆ꎬ强化欧盟在公共采购国际谈判中的

地位ꎬ打开第三国市场ꎮ

１. 根本原因:欧盟公共采购国际谈判中的“限制性对等”诉求

欧盟在多边框架下推动政府采购市场自由化的尝试由于多哈回合谈判失败而受

阻ꎮ 在贸易政策重点转向区域和双边合作后ꎬ公共采购成为欧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

重要方面ꎮ 欧盟委员会认为ꎬ欧盟单方面维持最大程度的政府市场开放ꎬ致使其在国

际谈判中缺乏足够的杠杆打开第三国市场ꎮ②

在 ＷＴＯ 乌拉圭回合和多哈回合谈判中ꎬ欧盟致力于在多边框架下推动政府采购

市场的自由化ꎬ并维持政府采购市场的单方面开放ꎮ 欧盟委员会认为ꎬ欧盟不仅已对

其大部分采购市场做出了广泛承诺ꎻ而且在欧盟未作出市场开放承诺的领域内ꎬ其公

共采购市场事实上仍是开放的ꎮ③ 然而ꎬ尽管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形成«１９９４ 年政府采

购协议»ꎬ但这一诸边协议成员方有限ꎬ且难以实现“多边化”ꎻ④多哈回合中有关政府

采购透明度的谈判更因“新加坡议题”被排除在多哈回合的讨论议程之外而陷入困

境ꎮ 这使得欧盟在开放性互惠目标下追求国际公共采购市场自由化的尝试停滞不前ꎮ

随着贸易政策重点转向区域和双边合作ꎬ欧盟意识到单方面开放联盟公共采购市

场削弱了其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的议价能力ꎮ 在 ２０１０ 年“贸易、增长与全球事务”

政策文件中ꎬ欧盟委员会提出将新一代的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多边机制的补充ꎮ⑤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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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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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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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ｉｒｄ－Ｃｏｕｎｔｒｙ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Ｕｎｉｏｎ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ｒ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２０１２ / ００６０ (ＣＯＤ)ꎬ ＣＯＭ(２０１２) １２４
ｆｉｎａｌ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２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Ｉｂｉｄ.ꎬ ｐ.２.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ｔａｆ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ｉｒ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ｒ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ＳＷＤ(２０１２) ５７ ｆｉｎａｌꎬ Ｂｒｕｓ￣
ｓｅｌｓꎬ ２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ꎬ ｐ.１５.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Ｈｏｅｋｍａ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ｓ Ｃ. Ｍａｖｒｏｉｄｉｓ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ｕｒｅ￣
ｍｅｎｔ: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ꎬ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ＷＰＳ１４２９ꎬ １９９５.

“Ｔｒａｄｅꎬ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ｓ ａ 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ｓ ２０２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ＣＯＭ / ２０１０ /
０６１２ ｆｉｎａｌ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



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ꎬ政府采购成为欧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重要内容之

一ꎮ① 欧盟委员会认为ꎬ欧盟在国际谈判中维持公共采购市场的最大限度开放ꎬ仅针

对具体国家施加减损措施ꎬ其谈判地位因欧盟市场准入承诺与第三国市场准入限制之

间的不对称而遭到削弱ꎮ② 在与第三国开展扩大政府采购市场准入谈判中ꎬ欧盟需要

加强谈判地位ꎬ以打开第三国市场ꎮ③ 为此ꎬ欧盟寻求通过国际公共采购工具ꎬ对已有

的单方面市场开放承诺施加限制ꎬ并确立第三国投标准入的基本原则ꎬ申明在公共采

购市场开放方面的限制性对等诉求ꎮ

２. 直接动因:弥补«公共采购指令»的不足

建立在贸易自由化理念基础上的«公共采购指令»维持了单方面市场开放ꎬ但在

ＷＴＯ 多哈回合谈判受挫之后ꎬ欧盟认为ꎬ相关指令无法回应其在公共采购领域内的限

制性对等诉求ꎮ «公共采购指令»的核心是 ２００４ 年通过的«关于公共工程、货物和服

务采购的第 ２００４ / １８ / ＥＣ 号指令»④和«关于水、能源、交通和邮政服务的第 ２００４ / １７ /

ＥＣ 号公用事业指令»⑤ꎬ旨在协调成员国的公共采购程序ꎮ 在此时开放性互惠的贸易

政策影响下ꎬ欧盟«公共采购指令»并未对第三国投标施加过多限制ꎬ而仅就其在欧盟

的市场准入和待遇做了原则和例外性的规定ꎮ

在引入国际公共采购工具前ꎬ第三国投标进入欧盟公共采购市场主要受到以下规

则的限制:其一ꎬ«第 ２００４ / １８ / ＥＣ 号公共采购指令»第 ５ 条(现«第 ２０１４ / ２４ / ＥＵ 号公

共采购指令»第 ２５ 条)规定ꎬ在欧盟通过 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和其他国际协定作出

３５　 欧盟贸易政策:从“开放性互惠”到“限制性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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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ｏｆ ｔｈｅ Ｏｎｅ Ｐａｒ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ｏｒｅａꎬ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ꎬ ＯＪ Ｌ １２７ / ６ꎬ １４ Ｍａｙ ２０１１. 在该协定中ꎬ欧盟首次在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纳入“政府
采购”章节ꎮ 该章节规定ꎬ欧盟与韩国在 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的基础上推进政府采购市场自由化ꎬ并将“涵盖采
购”(ｃｏｖｅｒｅｄ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的范围扩展至公共工程建设—经营—转让合同(ＢＯＴ 项目)和工程特许经营领域ꎮ 欧盟
有意使该协定成为欧盟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的范本ꎬ在«欧韩自由贸易协定»后ꎬ政府采购成为欧盟对外自由贸
易协定谈判的重点之一ꎬ参见叶斌:«欧盟贸易协定政策的变化与影响———法律的视角»ꎬ载«欧洲研究»ꎬ２０１４ 年
第 ３ 期ꎬ第 １０４－１２２ 页ꎮ

ＳＷＤ(２０１２) ５７ ｆｉｎａｌꎬ ｐｐ.１４－１５.
Ｉｂｉｄ.ꎬ 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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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ｗａｒｄ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Ｗｏｒｋ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ꎬ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ꎬ ＯＪ Ｌ １３４ /
１１４ꎬ ３０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４.该指令现已被欧盟«第 ２０１４ / ２４ / ＥＵ 号公共采购指令»取代ꎬ参见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１４ / ２４ / ＥＵ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２６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ａｌ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４ / １８ /
ＥＣꎬ ＯＪ Ｌ ９４ / ６５ꎬ ２８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ꎮ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４ / １７ / ＥＣ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３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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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２６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 ｏｎ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ꎬ Ｅｎｅｒｇ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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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的范围内ꎬ采购方应给予相应第三国投标以国民待遇ꎻ其二ꎬ«第 ２００４ / １７ / ＥＣ 号

公用事业采购指令»第 ５８ 条和第 ５９ 条(现«第 ２０１４ / ２５ / ＥＵ 号公用事业采购指令»第

８５ 条和第 ８６ 条)对于来自欧盟缔结的双边或多边国际协定“未涵盖”的第三国投标

(“未涵盖”投标)参与水、能源、交通、邮政服务等领域的公共采购活动施加限制ꎮ 具

体而言ꎬ对于货物采购ꎬ在投标总价值的 ５０％以上来自未与欧盟缔结多边或双边协定

的第三国时ꎬ采购方有权拒绝授予合同ꎻ在同等条件下ꎬ采购方应当优先考虑“未涵

盖”第三国货物价值占投标总价值的 ５０％以下的投标ꎮ① 对于服务采购ꎬ欧盟委员会

应在第三国未给予同等市场准入机会和待遇的情况下ꎬ同第三国展开协商ꎻ同时ꎬ欧盟

委员会可随时就以上情形或在其违背国际劳工法规定时ꎬ建议理事会通过一项法案ꎬ

在一段时间内排除该相关第三国投标参与欧盟服务采购ꎮ

欧盟委员会的影响评估文件认为ꎬ尽管«第 ２００４ / １７ / ＥＣ 号公用事业采购指令»中

存在对第三国投标的限制性规定ꎬ但在实践中ꎬ既不存在关于如何适用该条款的指导

意见ꎬ成员国也从未报告实际适用该条款的案例ꎬ因此ꎬ上述规定并未真正发挥作

用ꎮ② 欧盟委员会认为ꎬ尽管存在«公用事业采购指令»这种法律上的限制ꎬ但欧盟公

共采购市场事实上仍是开放的ꎮ 据其统计ꎬ在 ２００７ 年授予非欧盟企业(包括其子公

司)的 １０７ 亿欧元公共采购合同中ꎬ有三分之一(３５ 亿欧元)属于“未涵盖”采购ꎮ③ 据

此ꎬ欧盟引入国际公共采购工具来弥补已有规则的不足ꎬ通过对国际公共采购施加市

场准入限制ꎬ撤回其基于开放性互惠的单方面市场开放ꎮ

二　 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立法辩论:在“开放”与“对等”之间摇摆

尽管各方对采取单边限制性立法强化欧盟在国际谈判中的议价能力这一基本目

标达成共识ꎬ但在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立法讨论前期ꎬ成员国之间就施加单边限制的方

式和程度上存在严重分歧ꎮ 在欧盟贸易政策从开放性互惠走向限制性对等的过程中ꎬ

成员国对贸易保护主义风险的担忧导致其就国际公共采购工具提案的讨论始终难以

达成共识ꎮ ２０１９ 年以来ꎬ中国因素成为欧盟贸易政策走向限制性对等的催化剂ꎬ成员

国不仅迅速就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立法达成一致ꎬ更在讨论过程中逐渐呼吁更严格的限

制性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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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限制性对等的初步讨论:“２０１２ 年提案”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ꎬ欧盟委员会提出“国际公共采购条例提案”ꎮ① 该提案针对与

欧盟之间缺乏“实质性互惠”(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②的第三国投标ꎬ提出“去中心化”

审查程序③和“中心化”审查程序ꎬ赋予成员国采购方和欧盟委员会采取行动的能力ꎮ

根据该提案的“中心化”程序ꎬ欧盟委员会可对第三国公共采购市场展开调查ꎬ在调查

结果显示缺乏实质性互惠时与第三国展开磋商ꎮ 若磋商未见效果ꎬ欧盟委员会可采取

措施限制该第三国投标的准入ꎮ 此类限制措施包括对该第三国投标施加强制性价格

处罚(ｐｒｉｃｅ ｐｅｎａｌｔｙ)ꎬ或在一定条件下完全排除来自该第三国的大型投标ꎮ

然而ꎬ成员国针对委员会“２０１２ 年提案”产生较大分歧ꎮ 法国、意大利等 １０ 个国

家持赞同态度ꎬ而以德国为首ꎬ包括英国、荷兰、瑞典在内的 １８ 个国家表示强烈反对ꎬ

反对意见集中于提案中涉及的单边限制条款可能导致贸易保护主义风险ꎮ 尽管德国

联邦参议院赞同欧盟委员会的立法初衷ꎬ但逐一反对提案的具体措施ꎮ 它认为ꎬ提案

拟引入的单边限制措施可能带来贸易保护主义风险ꎬ从而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ꎻ以关

闭采购市场作为杠杆ꎬ不利于欧盟企业竞争力的提升ꎬ还将导致欧盟公共采购价格的

上涨ꎻ提案将导致采购时间过长ꎬ加重欧盟委员会的行政负担ꎮ④ 由于成员国间对

“２０１２ 年提案”存在较大分歧ꎬ欧盟理事会未能在一读程序中达成一致意见ꎬ国际公共

采购工具立法陷入长期停滞ꎮ

(二)反贸易保护主义呼声的催化:“２０１６ 年妥协提案”

尽管成员国之间就“２０１２ 年提案”未达成一致意见ꎬ但 ２０１５ 年换届后的欧盟委员

会仍将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立法写入其工作计划ꎬ⑤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提出“经修

订的国际公共采购工具提案”⑥(以下简称“２０１６ 年妥协提案”)ꎮ 为回应成员国对

５５　 欧盟贸易政策:从“开放性互惠”到“限制性对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ＣＯＭ(２０１２) １２４ ｆｉｎａｌ.
根据该提案ꎬ实质性互惠是指第三国的限制性的采购措施导致对欧盟经济经营者、货物和服务严重且反

复的歧视ꎮ
根据“去中心化”程序ꎬ欧盟成员国采购方可经欧盟委员会批准排除投标价值的 ５０％以上来自与欧盟之

间缺乏实质性互惠的第三国的投标ꎮ 由于授予成员国采购方较大权限ꎬ该条款在后续的立法讨论中引发了成员
国对内部市场分裂的担忧ꎮ 在 ２０１６ 年提案中ꎬ该“去中心化”程序被删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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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提案”的分歧ꎬ“２０１６ 年妥协提案”着重限缩了该立法可能带来的市场准入限

制ꎬ将重点放在借助该立法撬动与第三国之间的谈判方面ꎮ

在程序规则方面ꎬ“２０１６ 年妥协提案”强调调查与磋商程序的作用ꎬ为欧盟委员会

针对第三国公共采购市场发起调查提供法律依据ꎬ侧重推动欧盟与第三国间的磋商与

国际谈判ꎮ 在实体规则方面ꎬ欧盟委员会在“２０１６ 年妥协提案”中完全取消了国际公

共采购工具限制性措施导致“关闭市场”的可能ꎬ仅通过对相关第三国投标施加负面

的价格杠杆ꎬ在投标评估阶段削弱其竞争优势ꎬ从而减少其中标的可能性ꎮ 针对来自

第三国的“未涵盖”投标ꎬ或合同价值 ５０％以上由“未涵盖”第三国货物和服务构成的

投标ꎬ该提案将对其施加“价格调整措施”(ｐｒｉｃ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ꎬ即以合同投标价

格为基础对其施加至多 ２０％的负面价格杠杆ꎬ以降低该投标的中标可能性ꎮ

“２０１６ 年妥协提案”为了回应成员国的担忧而限缩国际公共采购工具单边限制措

施ꎬ仍以实现公共采购领域的限制性对等为目标ꎮ 尽管“２０１６ 年妥协提案”试图摆脱

人们对“２０１２ 年提案”的贸易保护主义批评ꎬ但取消关闭市场的可能性又引来有关条

例有效性的质疑ꎮ① 成员国之间就国际公共采购工具难以达成合意ꎬ反映了欧盟在贸

易政策由开放性互惠转向限制性对等的过程中各方立场与利益的博弈ꎮ 在“２０１６ 年

妥协提案”提出后的两年内ꎬ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立法仍未进入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的讨

论议程ꎮ

(三)限制性对等与欧盟对华政策:中国因素成为催化剂

２０１９ 年以来ꎬ欧盟立法者迅速就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立法达成共识ꎬ并逐渐走向更

严格的限制性措施ꎮ 在立法讨论过程中ꎬ如何应对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是欧盟立法者

的重点考量ꎮ 中国因素成为欧盟在公共采购领域内完成从开放性互惠到限制性对等

转变的催化剂ꎮ

一方面ꎬ２０１９ 年 ２ 月ꎬ欧盟委员会否定了西门子与阿尔斯通的合并计划(第 Ｍ.

８６７７ 号案)ꎬ②这导致德法以两家公司合并来对抗中国中车的想法破产ꎮ 欧盟委员会

该决定成为促使法德就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立法达成一致立场的直接原因ꎮ 此后ꎬ德国

迅速改变先前反对立场ꎬ在“法德关于欧洲 ２１ 世纪的产业政策的联合声明”文件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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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支持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立法ꎬ并将其视为同中国展开竞争的工具ꎮ①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

“欧中关系战略展望”文件将中国定位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与制度性对手ꎬ提出将

国际公共采购工具作为与中国就对等和市场开放进行谈判的有力杠杆ꎮ② 在“一带一

路”建设过程中ꎬ中国相继参与匈塞铁路、克罗地亚佩列沙茨大桥、希腊比雷埃夫斯港

等具有重要意义的采购项目ꎬ引发欧盟对中国在欧参与大型公共采购活动的地缘经济

关切ꎮ 毋庸讳言ꎬ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必然带来中欧之间经贸力量对比

的变化ꎬ限制性对等的贸易政策也由此成为欧盟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ꎮ 尽管国际公共

采购工具最初旨在通过施加单边限制强调市场对等开放ꎬ但是在应对以中国为代表的

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中ꎬ国际公共采购工具逐渐演变为欧盟提高市场准入门槛ꎬ甚至关

闭市场的单边工具ꎮ

三　 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的核心内容与特征分析

２０１９ 年后ꎬ欧盟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立法进程加快ꎬ该条例最终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获

得通过ꎬ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生效ꎮ 从核心规则来看ꎬ条例以欧盟委员会的调查与磋商为

前置程序ꎬ保留了同第三国之间展开谈判的空间ꎬ在磋商未达到效果时ꎬ欧盟委员会可

采取单边限制性措施(“ＩＰＩ 措施”)ꎮ 在欧盟限制性对等的贸易政策影响下ꎬ已生效条

例项下的 ＩＰＩ 措施比以往提案更为严格ꎮ

(一)适用对象:基于投标者的投标来源地认定

国际公共采购工具提出基于投标者的投标来源地认定规则ꎬ在已有的 ＷＴＯ«政府

采购协议»和双边协定之外建立以限制性对等为由的审查框架ꎮ 就一项投标而言ꎬ国

际公共采购工具适用于与欧盟之间不存在市场准入承诺的第三国投标者的“未涵盖”

投标ꎬ包括:其一ꎬ该投标的来源地国家非 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成员国ꎬ且该国家未与

欧盟缔结包括公共采购或特许经营市场准入承诺在内的双边协议ꎻ其二ꎬ尽管投标来

源地国家与欧盟之间存在此类国际协议ꎬ但采购程序所涉及的具体领域不在欧盟承诺

开放市场的范围内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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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ꎬ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确立了一整套识别投标来源地的原产地确定规则ꎮ 对于

投标者ꎬ自然人的来源地应是其拥有国籍或拥有永久居留权的国家ꎻ法人的来源地则

依据实质性商业活动和支配性影响的判断标准确定ꎬ即法人来源地为依据该国法律成

立或以其他方式组织ꎬ且该法人在其境内从事实质性商业活动的国家ꎻ若法人不在其

成立的国家境内从事实质性商业活动ꎬ则来源地应为因其对该法人的所有权、财务参

与或管辖该法人的规则而可能直接或间接对该法人施加支配性影响的一人或多人的

来源地ꎮ 支配性影响包括持有该法人的多数认购资本ꎻ控制该法人发行的股份所附的

多数投票权ꎻ或可以任命该法人的行政、管理或监督机构的半数以上成员ꎮ①

(二)前置程序:欧盟委员会调查与磋商机制

对于第三国可能存在的限制性措施或实践ꎬ国际公共采购工具首先规定了由欧盟

委员会主导的调查与磋商程序ꎮ 欧盟委员会可在初步评估后启动对第三国公共采购

市场的调查ꎬ并可邀请第三国提交意见、提供信息、展开协商ꎬ以期消除被指称的措施

与实践的不利影响或做出补救ꎮ

欧盟委员会可主动或依利益相关方、成员国申请展开初步评估ꎬ以确定第三国在

公共采购领域内的措施和实践是否导致欧盟经济经营者、货物和服务进入市场时存在

严重和反复的限制ꎮ 若欧盟委员会经评估认定存在此类限制ꎬ则可发布“关于对第三

国公共采购措施与实践的调查”的通知ꎬ启动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的调查与磋商程序ꎮ

在调查过程中ꎬ欧盟委员会不仅将审查相关第三国的公共采购或特许经营市场的法

律、规则或其他措施在多大程度上确保了符合国际标准的透明度ꎬ以及缺乏透明度可

能导致的市场准入限制ꎻ还将具体审查实践中第三国采购方是否采取或维持不利于欧

盟的限制性做法ꎮ 调查与磋商程序应在启动后 ９ 个月内完成ꎬ可延长 ５ 个月ꎻ委员会

应邀请第三国提交意见、提供信息并展开磋商ꎮ 在相关第三国采取充分的补救行动改

善欧盟经济经营者、货物和服务的准入ꎬ或在 ６ 个月内终止或淘汰限制性措施和实践ꎬ

包括承诺对欧盟扩大公共采购市场开放范围时ꎬ欧盟委员会可决定暂停调查与磋商程

序ꎮ②

(三)ＩＰＩ 措施:广泛自由裁量权与严格适用后果

在限制性对等的目标下ꎬ国际公共采购工具授权欧盟委员会对“缺乏互惠”的第

三国投标准入施加限制ꎮ 条例规定ꎬ若欧盟委员会经过调查与磋商ꎬ认定第三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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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欧盟投标进入其公共采购市场的措施与实践ꎬ可在符合欧盟利益的基础上ꎬ以实

施性法令形式对该第三国投标采取 ＩＰＩ 措施ꎮ① 在适用后果趋于严格的同时ꎬ条例通

过差异化门槛额、利益衡量与豁免等为 ＩＰＩ 措施法令规定了灵活的适用条件ꎬ为欧盟

委员会的自由裁量留下空间ꎮ

１. 适用条件:差异化门槛额、利益衡量与豁免

根据条例ꎬ欧盟委员会将在实施性法令中列明适用 ＩＰＩ 措施的货物、服务与特许

经营行业或部门ꎻ具体的采购方、经济经营者以及门槛额ꎻ在决定适用分数调整措施

时ꎬ还应确定分数调整的百分比ꎮ ＩＰＩ 措施法令的有效期为 ５ 年ꎬ可延长一次ꎮ②

针对 ＩＰＩ 措施法令的适用ꎬ条例通过差异化的门槛额、利益衡量和豁免规则为欧

盟委员会的自由裁量留有余地ꎮ 其一ꎬ条例对于不同采购活动规定了差异化的适用门

槛额ꎬ对于工程采购和特许经营合同ꎬＩＰＩ 措施适用于超过 １５００ 万欧元的采购程序ꎻ对

于货物和服务采购程序ꎬ门槛额为 ５００ 万欧元ꎮ 其二ꎬＩＰＩ 措施的适用以利益衡量为前

提ꎬ在决定通过实施性法令前ꎬ欧盟委员会展开利益评估ꎬ确保实施 ＩＰＩ 措施符合欧盟

利益ꎮ 其三ꎬ条例规定了多种豁免规则ꎮ 一方面ꎬ条例排除最不发达国家的适用ꎬ欧盟

委员会也可决定人口在 ５ 万人以下的成员国行政单位免于适用条例ꎻ另一方面ꎬ在具

体的采购活动中ꎬ若只有应受 ＩＰＩ 措施调整的投标符合招标要求ꎬ或不适用 ＩＰＩ 措施符

合公共利益的压倒性要求时ꎬ采购方也可在通知委员会后决定排除 ＩＰＩ 措施的适用ꎮ③

尽管条例通过规定差异化门槛额、利益衡量与豁免规则提高 ＩＰＩ 措施的适用门

槛ꎬ但国际公共采购工具将对第三国投标参与欧盟大型公共采购活动产生重要影响ꎮ

据称ꎬ国际公共采购工具将覆盖欧盟 １７％的公共采购程序ꎬ占欧盟公共采购总价值的

７０％ꎮ④

２. 严格适用后果:分数调整机制与排除投标

根据国际公共采购工具ꎬＩＰＩ 措施可包括针对所涉第三国投标的分数调整措施和

排除投标条款ꎮ 所谓“分数调整”ꎬ即在投标的评审与排名阶段ꎬ对受到 ＩＰＩ 措施调整

的投标施加分数杠杆ꎬ削减其竞标优势ꎬ以达到限制该投标参与欧盟公共采购的目的ꎮ

委员会可决定对投标施加不超过评审分数 ５０％的负面调整杠杆ꎻ在价格是授予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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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标准时ꎬ相关投标可被施加至高 １００％的分数调整杠杆ꎮ 排除投标条款则意味

着在欧盟委员会实施性法令所规定的条件下完全排除来自第三国的投标ꎮ① 欧盟委

员会将根据欧盟经济经营者、货物和服务在进入第三国采购与特许经营市场时所受到

损害的程度选择适当且足以补救损害的 ＩＰＩ 措施ꎮ

国际公共采购工具还规定了中标者的额外义务以防止规避ꎮ 条例要求中标者不

得将合同总价值的 ５０％以上分包给受 ＩＰＩ 措施约束的第三国经济经营者ꎬ从而确保第

三国投标难以规避 ＩＰＩ 措施带来的限制ꎮ 对于标的为货物的采购活动ꎬ中标者及其分

包商需证明提供货物或服务中ꎬ原产于受 ＩＰＩ 措施调整的第三国货物或服务总价不超

过合同总价值的 ５０％ꎮ 违反义务的中标者需按比例支付合同总价值的 １０％至 ３０％的

额外费用ꎮ② 该规则对中标者施加涉及供应链的管控ꎬ使相关第三国投标者无法通过

参与分包、组成联合体投标等方式规避 ＩＰＩ 措施的影响ꎮ

四　 欧盟对国际公共采购的多重规制

在贸易政策转向的过程中ꎬ公共采购首当其冲ꎬ成为欧盟打造限制性对等单边工

具、施加多重规制的重要领域ꎮ 欧洲法院通过初步裁决限缩«公共采购指令»的属人

适用范围ꎬ限缩欧盟的施惠空间ꎻ«外国补贴条例»以公平竞争为由引入针对公共采购

的补贴审查ꎻ以«净零工业法»为代表的特定行业制定“购买欧洲货”条款对公共采购

施加特定审查ꎮ 国际公共采购工具与其他法律工具相配合ꎬ形成欧盟在公共采购领域

内追求限制性对等的法律规则网络ꎬ也使第三国投标者面临多重审查的风险ꎮ

(一)«公共采购指令»:欧洲法院限缩其属人适用范围

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立法一方面宣示了欧盟委员会在欧盟公共采购市场准入的专

属权能ꎻ另一方面在欧盟层面正式提出了公共采购领域的限制性对等目标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ꎬ欧盟委员会公布“第三国企业进入欧盟采购市场的指南”文件ꎬ提出无法保

证来自第三国的“未涵盖”投标能够参与欧盟公共采购程序ꎮ③ 这一立场在欧洲法院

的司法案例中得到支持ꎮ

在“科林公司案”(Ｋｏｌｉｎ)中ꎬ欧洲法院在初步裁决中明确指出ꎬ来自第三国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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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投标不享有国民待遇ꎬ不受欧盟«公共采购指令»的保护ꎬ成员国采购方可在采

购中对其施加不利的条件ꎮ① 在该案中ꎬ土耳其竞标者科林公司认为ꎬ克罗地亚公共

采购方在投标截止日期后邀请另一竞标者(中标者)补充文件的行为违法ꎮ 克罗地亚

高等行政法院请求欧洲法院就该问题所涉及的«欧盟第 ２０１４ / ２５ / ＥＵ 号公共采购指

令»条款作出解释ꎮ 然而ꎬ欧洲法院并未对此做出直接回应ꎬ而是转为分析土耳其科

林公司作为第三国投标者ꎬ是否有权依据欧盟«公共采购指令»提起诉讼ꎮ 欧洲法院

裁决认为ꎬ欧盟国际承诺“未涵盖”的第三国投标参与公共采购程序的事项属于欧盟

专属权能范围ꎬ成员国无权在转化欧盟«公共采购指令»为国内立法时ꎬ将其解释为指

令可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第三国投标者ꎮ 对于来自第三国的“未涵盖”投标ꎬ欧盟法尽

管未禁止其参与欧盟采购程序ꎬ但禁止其援引欧盟«公共采购指令»要求平等待遇ꎬ此

类投标者参与欧盟公共采购的权利不能得到保证ꎬ其投标可被排除在外ꎮ

在“中国中车青岛四方公司案”②中ꎬ阿萨纳西奥斯兰托斯佐审官(ＡＧ Ａｔｈａｎａ￣

ｓｉｏｓ Ｒａｎｔｏｓ)的意见认为ꎬ应将欧盟国际承诺“未涵盖”的第三国投标排除在欧盟公共

采购指令的属人适用范围之外ꎮ 该意见还提出ꎬ应结合文本、语境和目的论解释三个

方面ꎬ将欧盟«公共采购指令»所称“经济经营者”解释为来自欧盟的投标者和欧盟国

际承诺涵盖的第三国投标者ꎮ 第三国“未涵盖”投标者将不享有«公共采购指令»所规

定的权利ꎬ也无权援引平等和非歧视、法律确定性和保护合理期待等欧盟«公共采购

指令»规则和一般法律原则进行辩护ꎮ③ 该案现正在审理中ꎬ尚未公布欧洲法院的最

终裁决ꎬ但根据“科林案”的裁决结果ꎬ欧洲法院将很有可能遵循佐审官的这一立场ꎮ

１６　 欧盟贸易政策:从“开放性互惠”到“限制性对等”

①

②

③

Ｃａｓｅ Ｃ－６５２ / ２２ Ｋｏｌｉｎ Ｉｎşａａｔ Ｔｕｒｉｚｍ Ｓａｎａｙｉ ｖｅ Ｔｉｃａｒｅｔ ＡＳꎬ ｖ Ｄｒžａｖｎａ ｋｏｍｉｓｉｊａ ｚａ ｋｏｎｔｒｏｌｕ ｐｏｓｔｕｐａｋａ ｊａｖｎｅ ｎａｂａｖｅ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Ｇｒａｎ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 ２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４. 该案涉及土耳其投标者“科林公司”(Ｋｏｌｉｎ Ｉｎşａａｔ Ｔｕｒｉｚｍ
Ｓａｎａｙｉ ｖｅ Ｔｉｃａｒｅｔ ＡＳꎬ)与克罗地亚采购方“ＨŽ 公司”(克罗地亚国有企业ꎬ主营克罗地亚铁路基础设施的管理、维护
和建设等业务)之间的争议ꎮ 科林公司向克罗地亚公共采购监督委员会申诉被驳回后ꎬ又向克罗地亚高等行政法
院提起诉讼ꎮ 克罗地亚高等行政法院请求初步裁决的问题涉及对«第 ２０１４ / ２５ / ＥＵ 号公共采购指令»的解释ꎬ即
是否允许采购方考虑投标者在投标截止日期后首次提供的文件ꎬ这些文件未包含在原始投标中ꎬ并证明了投标者
在原始投标中未指明的情况ꎮ

Ｃａｓｅ Ｃ－２６６ / ２２ ＣＲＲＣ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Ｓｉｆａｎｇ ＣＯ ＬＴＤ ａｎｄ Ａｓｔｒａ Ｖａｇｏａｎｅ Ｃｌｔｏｒｉ ＳＡ ｖ Ａｕｔｏｒｉｔａｔｅａ ｐｅｎｔｒｕ Ｒｅｆｏｒｍ
Ｆｅｒｏｖｉａｒ ａｎｄ Ａｌｓｔｏｍ Ｆｅｒｒｏｖｉａｒｉａ ＳｐＡ. 本案涉及对欧盟公共采购指令适用对象和所涉基本原则的解释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５ 日ꎬ罗马尼亚公布“第 ２５ / ２０２１ 号政府紧急法令”对其国内政府采购法进行修订ꎬ完全排除国际协议“未涵
盖”的第三国经营者参与投标的可能ꎮ 根据上述法案ꎬ罗马尼亚铁路改革局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采购中排除
了中国中车青岛四方公司与罗马尼亚阿斯特拉客车(Ａｓｔｒａ Ｖａｇｏａｎｅ Ｃｌｔｏｒｉ ＳＡ)组成的联合体投标ꎬ理由是中车青
岛四方公司不属于可参与投标适格的“经济经营者”ꎮ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上诉法院(Ｃｕｒｔｅａ ｄｅ Ａｐｅｌ Ｂｕｃｕｒｅｓꎬ ｔｉ)
请求欧洲法院初步裁决的问题涉及欧盟公共采购指令所述平等待遇、透明度以及相称性原则的适用对象ꎬ以及法
律确定性、保护合理期望等欧盟法一般原则的溯及力等ꎮ 截至本文完成前ꎬ该案仍在处理中ꎮ 但根据媒体报道ꎬ
欧洲法院将很可能在遵循佐审官意见的基础上作出裁决ꎮ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ｄｅ ｌ’ａｖｏｃａｔ ｇéｎéｒａｌ Ｍ. Ａｔｈａｍｎａｓｉｏｓ Ｒａｎｔｏｓꎬ ｐｒéｓｅｎｔéｅｓ ｌｅ １１ ｍａｉ ２０２３ꎬ Ａｆｆａｉｒｅ Ｃ－２６６ / ２２.



欧洲法院“科林案”裁决与佐审官“中国中车案”意见体现了保护主义立场ꎮ① 欧

洲法院在“科林案”中所做的明确法律解释ꎬ是欧盟在公共采购领域内完成贸易政策

从开放性互惠到限制性对等转变的关键节点ꎬ势必引发欧盟公共采购规则的重大转

变ꎮ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４ 日ꎬ欧盟理事会要求委员会评估是否有必要将修订«公共采购指

令»作为欧盟委员会 ２０２４—２０２９ 年任期内的优先事项ꎻ并强调委员会应充分考虑制定

有关来自第三国的产品和经济经营者的明确规则的必要性ꎮ② 随即ꎬ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将修订欧盟«公共采购指令»写入“欧盟委员会 ２０２４—２０２９ 年任期政治指导

方针”文件ꎮ③ 在这一背景下ꎬ可以预见欧盟公共采购市场准入将进一步收紧ꎬ以服务

于其限制性对等的贸易政策ꎮ

(二)«外国补贴条例»:以竞争为由引入对公共采购的补贴审查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１６ 日ꎬ欧盟委员会宣布ꎬ依据«外国补贴条例»④启动对中国中车青

岛四方公司的深入调查ꎬ理由是委员会认为有足够的迹象表明中车青岛四方公司接受

政府补贴ꎬ使其能够在公共采购中提交低于采购方预估成本和竞争者报价的投标ꎮ⑤

该案是欧盟«外国补贴条例»生效以来欧盟委员会发起的首个深入调查案例ꎮ 根

据«外国补贴条例»ꎬ在欧盟内部市场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应在参与欧盟高于一定门

槛额的公共采购活动时ꎬ通知采购方在过去三年内接受的“外国补贴”ꎮ 经采购方转

交后ꎬ欧盟委员会将启动“两步走”审查ꎬ以确定企业是否从扭曲内部市场的外国补贴

中受益ꎬ以及该企业是否作出充分、有效的补救承诺ꎮ 否则欧盟委员会将通过“禁止

授予合同的决定”ꎬ要求采购方在采购中排除投标ꎮ 启动深入审查后ꎬ欧盟委员会将

在至多 １３０ 天内宣布审查结果ꎮ 最终ꎬ欧盟委员会的深入调查因中车青岛四方公司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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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ｌｂｅｒｔ Ｓａｎｃｈｅｚ－Ｇｒａｅｌｌｓꎬ “Ｏｐ－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Ｄｅｃｉｄｅｄｌｙ Ｊｕｍｐ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ꎬ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Ｌｅｇａｌ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ｙ (Ｃ－６５２ / ２２)ꎬ” ＥＵ Ｌａｗ Ｌｉｖｅꎬ ２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
ｌａｗｌｉｖｅ.ｃｏｍ / ｏｐ－ｅｄ－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ｅｃｉｄｅｄｌｙ－ｊｕｍｐ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ｌｅｇａｌ－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ｗａｙ－ｃ％Ｅ２％８０％９１６５２－２２ / .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ｕｄｉｔｏｒ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２８ / ２０２３: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Ｌｅｓ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Ａｗａｒｄｅｄ ｆｏｒ Ｗｏｒｋｓꎬ Ｇｏｏｄｓꎬ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ｕｐ ｔｏ ２０２１—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ｏｎ ２４ Ｍａｙ ２０２４ꎬ” １０３５８ / ２４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２４ Ｍａｙ ２０２４.

Ｕｒｓｕｌａ ｖｏｎ ｄｅｒ Ｌｅｙｅｎꎬ “ Ｅｕｒｏｐｅ’ ｓ Ｃｈｏｉｃ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４ －
２０２９ꎬ” 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ꎬ １８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２２ / ２５６０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１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ꎬ ＯＪ Ｌ ３３０ / １ꎬ ２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 参见叶斌:«欧盟‹外国补贴白皮书›的投资
保护问题刍议»ꎬ第 ７０－８５ 页ꎮ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Ｎｏｔｉｃ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ｓｅ ＦＳＰ.１００１４７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 １０(３)(ｄ)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２２ / ２５６０ꎬ” ＯＪ Ｃ / ２０２４ / １９１３ꎬ ２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４.



出罗马尼亚采购活动而终止ꎮ①

«外国补贴条例»适用等于或超过 ２.５ 亿欧元的公共采购活动ꎬ并对于在欧盟内部

市场从事经济活动的欧盟及第三国企业广泛开展审查ꎬ审查范围包括其子公司、控股

公司ꎬ以及参与投标的主要分包商或供应商ꎮ «外国补贴条例»将不影响国际公共采

购工具的适用ꎮ 这意味着ꎬ一方面ꎬ第三国企业在参与欧盟大型公共采购活动时ꎬ将同

时受到«外国补贴条例»和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的双重限制ꎬ即使第三国投标不受 ＩＰＩ 措

施带来的准入限制ꎬ仍将在竞标过程中面临«外国补贴条例»下的另一轮审查ꎻ另一方

面ꎬ一旦欧盟委员会认定第三国企业受到扭曲内部市场的“外国补贴”ꎬ该结果将可能

成为委员会依据国际公共采购工具认定该第三国公共采购市场存在限制或歧视性措

施的依据ꎬ从而触发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的适用ꎮ

(三)«净零工业法»:特定行业“购买欧洲货”条款

在应对环境议题、推进欧盟绿色转型的过程中ꎬ欧盟将公共采购纳入“欧洲绿色

协议”工具箱ꎬ使环境政策与对外经贸法律规则紧密结合ꎮ② 在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公布的

«净零工业法»中ꎬ欧盟针对净零技术行业的公共采购活动规定了“购买欧洲货”条

款ꎬ③要求欧盟委员会对第三国投标进行“韧性贡献”(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审查ꎮ 在

来自该第三国的净零技术及其组件占欧盟总供应量的 ５０％或存在此类风险时ꎬ采购

方应确保该第三国供应的净零技术价值不得超过投标所含净零技术总价值的 ５０％ꎮ

尽管法案论及该条款将在遵守 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以及欧盟其他双边协定的前提下

实施ꎬ但该条款仍被视为“变相的当地成分要求”ꎬ④并将进一步限制第三国ꎬ尤其是欧

盟国际协议“未涵盖”的第三国参与欧盟关键净零技术行业领域的公共采购活动ꎮ

除«净零工业法»外ꎬ冯德莱恩在“欧盟委员会 ２０２４—２０２９ 年任期政治指导方针”

文件中提出ꎬ将在修订欧盟«公共采购指令»时确保某些战略部门的公共采购优先考

３６　 欧盟贸易政策:从“开放性互惠”到“限制性对等”

①

②

③

④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Ｂｒｅｔｏｎ ｏｎ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ｂｙ ＣＲＲＣ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Ｓｉｆａｎｇ Ｌｏｃｏｍｏｔｉｖｅ Ｃｏ.ꎬ Ｌｔｄ. ｆｒｏｍ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２６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ｎｅｒ / ｄｅｔａｉｌ / ｅｎ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２４＿１７２９.

叶斌、杨昆灏:«绿色转型背景下欧盟法的域外效应———基于对 ＣＢＡＭ 和 ＣＳＤＤＤ 提案的考察»ꎬ载«欧洲
研究»ꎬ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ꎬ第 ３４－５７ 页ꎮ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５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２４ / １７３５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１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４ ｏ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ｓ Ｎｅｔ－Ｚｅｒ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Ａ￣
ｍｅｎ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８ / １７２４ꎬ ＯＪ Ｌꎬ ２０２４ / １７３５ꎬ ２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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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欧洲产品ꎮ① 这意味着ꎬ在强调公共采购领域内的限制性对等的背景下ꎬ欧盟将继

续加强特定行业内的“购买欧洲货”条款ꎬ进一步限缩第三国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活动

的范围ꎮ

在欧盟贸易政策从开放性互惠转向限制性对等的过程中ꎬ公共采购成为其施加多

重规制的主要领域ꎮ 除«国际公共采购工具»外ꎬ欧洲法院对«公共采购指令»的限制

性对等解释、«外国补贴条例»以公平竞争为由引入的补贴审查、以«净零工业法»为代

表的特定行业“购买欧洲货”条款等ꎬ使欧盟在公共采购领域建立起基于限制性对等

贸易政策的规则网络ꎮ 在针对国际公共采购的频繁规制中ꎬ限制性对等成为欧盟施加

单边限制以提高市场准入门槛ꎬ甚至关闭市场的正当化理由ꎮ

五　 国际公共采购工具对中国的影响与应对

国际公共采购工具通过强调公共采购市场开放的限制性对等ꎬ旨在撬动同第三国

的国际谈判ꎬ改善欧盟经济经营者、货物和服务在第三国的公共采购市场准入ꎮ 然而ꎬ

在欧盟出台“经济安全战略”②的背景下ꎬ国际公共采购工具更易成为配合欧盟其他经

贸立法追求战略优势的工具ꎮ

尽管该条例并未明确针对某一第三国ꎬ但在其实施的过程中ꎬ中国成为主要的适

用对象ꎬ给中国企业的涉欧经营活动带来法律风险ꎮ 对此ꎬ中国企业应充分认知和研

判欧盟公共采购规则调整所带来的法律风险ꎬ加强防范与应对ꎻ在中欧经贸规则谈判

方面ꎬ应关注欧盟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的谈判杠杆作用ꎬ加强相关合作机制ꎮ

(一)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的谈判杠杆作用与单边化风险

国际公共采购工具旨在通过施加单边限制、发挥谈判杠杆的作用ꎬ实现欧盟与第

三国在公共采购方面的市场对等开放ꎮ 然而ꎬ在欧盟出台“经济安全战略”的背景下ꎬ

国际公共采购工具尽管服务于欧盟限制性对等的贸易政策ꎬ但在实施中易被滥用ꎬ成

为配合其他单边经贸立法追求战略优势的工具ꎮ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ꎬ欧盟委员会出台“经济安全战略”文件ꎬ将经济安全风险和“去风

险”考量纳入贸易与投资法律规则ꎮ 尽管该文件并未明确将国际公共采购工具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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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Ｕｒｓｕｌａ ｖｏｎ ｄｅｒ Ｌｅｙｅｎꎬ “ Ｅｕｒｏｐｅ’ ｓ Ｃｈｏｉｃ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４ －
２０２９ꎬ” ｐｐ.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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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安全法律工具ꎬ但在欧盟内外经济政策从“效率至上”转为“效率与安全并重”甚

至“安全至上”的背景下ꎬ①国际公共采购工具可能成为欧盟«外国补贴条例»等其他

法律的配套工具ꎮ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ꎬ欧盟委员会根据国际公共采购工具启动对中国医疗

器械采购的调查ꎮ 结合同月欧盟委员会在«外国补贴条例»下对隆基绿能、上海电气

参与罗马尼亚竞标的外国补贴审查进入深入调查阶段、②对中国远景能源和明阳智能

依据«外国补贴条例»发起调查ꎬ③以及对同方威视在波兰和荷兰的办事处开展黎明突

袭检查④来看ꎬ国际公共采购工具在中欧经贸关系竞争面加剧时ꎬ已然成为配合欧盟

其他法律工具对中国企业施加单边限制、服务于欧盟战略利益的法律工具ꎮ

２０１９ 年以来ꎬ欧盟对华定位的转变ꎬ以及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立法中的中国因素的

助推ꎬ使中国成为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的主要适用对象ꎮ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ꎬ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提出对华“去风险”战略ꎬ意图以安全为由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ꎮ⑤ 在这一

背景下ꎬ欧盟对外经贸规则制定与实施中的涉华因素不断增加ꎮ 国际公共采购工具在

实施过程中针对中国投标的指向性明显ꎮ 欧盟委员会在“启动国际公共采购工具调

查的通知”中直言不讳地指出ꎬ该调查将旨在重新平衡欧盟和中国的贸易关系ꎮ⑥ 在

欧盟“经济安全战略”和对华“去风险”的背景下ꎬ限制性对等由于追求国家间相互依

赖的严格对称性而成为一项“安全目标”ꎬ⑦成为欧盟施加单边限制的正当化理由ꎮ

(二)欧盟公共采购领域的频繁规制给中国涉欧企业带来法律风险

欧盟近年来在公共采购领域的频繁规制ꎬ及其面对第三国投标的基本原则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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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ꎬ给中国涉欧企业在欧参与公共采购活动带来法律风险ꎮ 中国涉欧企业需客观认识

欧盟公共采购市场准入的限制性对等诉求ꎬ加强对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活动风险与收益

的研判ꎬ寻求有效的救济措施ꎮ

一方面ꎬ欧盟在公共采购领域内的频繁规制ꎬ是其在贸易政策领域从开放性互惠

转向限制性对等的典例ꎮ 欧盟逐步撤回其单方面的市场开放承诺转而强调对等诉求ꎬ

使中国企业ꎬ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在欧竞标将面临多重审查ꎬ中标难度增大ꎮ 在欧

盟委员会对中国医疗器械采购市场的调查中ꎬ若双方难以在为期至多 １４ 个月的磋商

程序中达成一致ꎬ欧盟委员会将采取 ＩＰＩ 措施ꎬ通过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的“分数调整措

施”大幅提高中国企业的中标难度ꎻ或在大型采购活动中将中国投标直接排除在外ꎮ

欧盟委员会在«外国补贴条例»下对中国中车、隆基绿能和上海电气发起的外国补贴

审查ꎬ其结果均以中方企业撤回投标而告终ꎮ 可以预见ꎬ在欧盟公共采购规则调整中ꎬ

中国企业ꎬ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未来在欧参与竞标的难度将大幅增加ꎮ 其中ꎬ中国轨

道交通、医疗器械和质量与安全服务领域内的采购或将受到欧盟的重点关注ꎮ①

另一方面ꎬ综合欧洲法院的“科林案”判决和“中国中车案”中的佐审官意见ꎬ未来

中国企业在欧参与公共采购活动将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ꎬ难以获得欧盟法律的保护ꎮ

在“科林案”中ꎬ欧洲法院明确表示ꎬ来自第三国的“未涵盖”投标将不享有国民待遇ꎬ

采购方可对其施加不利的条件ꎮ 在“中国中车案”中ꎬ佐审官建议进一步明确欧盟国

际协议“未涵盖”的第三国投标者将不享有指令规定的权利ꎬ也无权援引平等和非歧

视、法律确定性和保护合理期待等«公共采购指令»规则及一般法律原则进行辩护ꎮ

为此ꎬ相关企业需加强对在欧竞标的风险与收益的研判ꎬ避免不利影响ꎮ

(三)加强合作与谈判ꎬ化解欧盟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的单边化影响

从欧盟在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的立法过程中对中国因素的强调ꎬ以及欧盟在公共采

购领域对中国频繁发起的调查行动来看ꎬ中国已经成为欧盟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的重点

适用对象ꎮ 当前ꎬ中国尚未加入 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ꎬ中欧双方亦不存在包含公共采

购市场准入条款的国际协定可供适用ꎮ 这导致中国投标者在欧公共采购活动缺少法

律确定性ꎬ面对欧盟以合法贸易规则形式施加的限制措施难以获得有效保护ꎮ 在经济

压力增长时ꎬ有关政府采购的国际协议可以发挥“锁定机制”的作用ꎬ以维护高效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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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 ２０２４ / ２０２５»ꎬ中国欧盟商会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ｈａｍｂｅｒ.ｃｏｍ.ｃｎ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ａｐｅｒꎮ



府采购活动ꎮ①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ꎬ主动对接国际

高标准经贸规则ꎬ在政府采购等领域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ꎬ并且“保

障外资企业在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ꎮ②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目标的指引下ꎬ中国可以通过谈判ꎬ积极寻求在 ＷＴＯ 框架内与欧盟建立互惠

关系ꎮ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ꎬ中国在“第九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联合情况说明”中重

申尽快加入 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的意愿ꎮ③ 目前ꎬ中国处于 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的

观察员地位ꎬ且已向其提交第七次出价ꎮ 在该份出价中ꎬ中国已在采购主体的中央政

府实体清单中纳入军事部门ꎻ将次级中央政府实体出价扩大至除自治区外的全部省

份ꎻ并将铁路、公路、港口、机场、城市交通、供水等领域的 １６ 家国企和 ３６ 所地方高校

作为附件三“其他实体”清单纳入涵盖范围ꎮ④

在国内立法与国际规则的衔接方面ꎬ国务院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４ 日公布的«政府采购领

域“整顿市场秩序、建设法规体系、促进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２０２４—２０２６ 年)»文

件⑤指出ꎬ将以建立现代化政府采购制度ꎬ对标 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等国际规则的政

府采购法律规则为建设方向ꎬ有意为本国政府采购规则的国际化和政府采购市场有

序、逐步开放准备条件ꎮ 在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９ 日财政部公布的第二次«政府采购法修订征

求意见稿»中ꎬ已建设性地将公益事业央企纳入政府采购主体的范围ꎬ并提出支持绿

色发展ꎬ鼓励电子化采购等与 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相当的法律规则ꎮ 若该修订案得

以通过ꎬ将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加入 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扫清国内与国际法

律规则衔接上的障碍ꎮ

六　 结语

本文以国际公共采购工具为核心ꎬ通过对该条例立法进程中的各方立场变化、案

７６　 欧盟贸易政策:从“开放性互惠”到“限制性对等”

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Ｈｏｅｋｍａｎ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Ａｒｉｓ Ｇｅｏｒｇｏｐｏｕｌｏｓꎬ Ｂｅｒ￣
ｎａｒｄ Ｈｏｅｋｍａ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ｓ Ｃ. Ｍａｖｒｏｉｄｉｓꎬ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ｐ.５９７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ꎬ新华社ꎬ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ꎮ

«第九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联合情况说明»ꎬ商务部国际经济关系司ꎬ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ｗｕｘｉｎｘｉ / ｃａｉｚｈｅｎｇ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３０７ / ｔ２０２３０７２９＿３８９９２０９.ｈｔｍꎮ

«我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加入‹政府采购协定›第 ７ 份出价清单»ꎬ新华社ꎬ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ꎮ
«政府采购领域“整顿市场秩序、建设法规体系、促进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２０２４—２０２６ 年)»ꎬ国务

院办公厅ꎬ国办发〔２０２４〕３３ 号ꎬ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４ 日ꎮ



文演进ꎬ以及规制内容与特征的分析ꎬ阐述欧盟贸易政策从开放性互惠向限制性对等

的转变ꎮ 在全球化蓬勃发展时期ꎬ欧盟受益于开放性互惠带来的经济增长ꎬ成为多边

贸易体制和市场自由化的拥护者ꎮ 然而ꎬ在 ＷＴＯ 多哈回合谈判失利后ꎬ欧盟贸易政

策重点转向双边与区域合作ꎬ并催生了通过法律工具对已有的单边市场开放承诺施加

限制的需求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国际公共采购工具立法成为欧盟在公共采购领域内追求

限制性对等的典型法律工具ꎮ

在国际公共采购工具漫长的立法过程中ꎬ欧盟各方一度难以就贸易政策的“开

放”与“对等”达成一致ꎬ最终在中国因素的催化下形成针对限制性对等的统一立场ꎮ

在公共采购领域ꎬ欧盟的频繁立法规制、司法中对«公共采购指令»的能动主义解释均

反映了这一转变的主要趋势ꎮ 欧盟贸易政策转变的过程尤其伴随着欧盟在国际经济

格局中优势地位的日渐下降ꎬ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影响

力的上升ꎮ 二者之间比较优势的变化以及近年来欧盟对华政策的改变ꎬ使中国成为国

际公共采购工具的主要适用对象ꎮ 限制性对等成为欧盟限缩市场开放程度、应对中国

竞争的正当化事由ꎮ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ꎬ尤其是 ５Ｇ 技术、光伏产业等领域内比较优势的提高ꎬ

欧美等发达国家维护自身竞争优势和本土利益的诉求必然导致其贸易政策转向保守ꎮ

就欧盟而言ꎬ自由主义的传统使其在这一过程中保留了自由贸易的主要特征ꎬ但不难

预见ꎬ未来欧盟将维持限制性对等贸易政策ꎬ对贸易施加单边限制ꎮ 对于中欧双方而

言ꎬ限制性对等贸易政策仍给中欧经贸往来留有空间ꎬ但欧盟营商环境收紧ꎬ中国企业

在欧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增加ꎮ 面对欧盟贸易政策向限制性对等转变ꎬ中国宜通过加

强双边、区域和多边(诸边)框架下的合作ꎬ减少欧盟贸易工具的单边化风险ꎬ避免限

制性对等落入“以牙还牙”的循环报复ꎮ 在欧盟不断“丰富”其规则工具箱的背景下ꎬ

以国际公共采购工具为代表的欧盟单边经贸立法ꎬ尽管发展了密集的审查网络ꎬ但仍

反映了欧盟的接触和谈判意愿ꎬ为双边、区域和多边(诸边)合作的探索留下余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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